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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渝建标〔２０２２〕１８号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发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现场从业人员配备标准》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委，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重庆经开

区、万盛经开区、双桥经开区建设局，有关单位：

现批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从业人员配

备标准》为我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号为ＤＢＪ５０／Ｔ１５７２０２２，自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原《重庆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现场工从业人员配备标准》ＤＢＪ５０１５７２０１３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重庆市建

设岗位培训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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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下达２０１９年度重

庆市工程建设标准制订修订项目立项计划（第一批）的通知》（渝

建标〔２０１９〕１１号）、《关于配合做好施工现场从业人员配备标准编

制工作的通知》（渝建管〔２０２１〕２０２号）相关工作要求，重庆市建设

岗位培训中心会同有关单位，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家和其他省市地方标准，经过反复讨论、修

改，并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重庆市房屋建筑与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标准》ＤＢＪ５０１５７２０１３。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１．总则；２．术语；３．基本规定；

４．专业人员配备；５．技能人员配备；附录。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１．增加了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配备要求；

２．调整了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的专业人员和技能人员配备

要求；

３．增加了施工单位技能人员配备要求；

４．增加了混凝土、砂浆和装配式预制构件专业生产单位厂

（站）专业人员和技能人员配备要求；

５．删除了从业人员管理章节。

本标准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重庆市建

设岗位培训中心负责技术内容解释。在本标准的实施、应用过程

中，希望各单位注意收集资料，总结经验，并将有关意见或建议反

馈给重庆市建设岗位培训中心（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１２１

号中山大厦２８层，邮编：４０００１０，电话：０２３６３２５０５８６），以便今后

修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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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审查专家：

　　主 编 单 位：重庆市建设岗位培训中心

　　参 编 单 位：重庆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总站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程质量总站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程造价总站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技术发展中心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大学

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城建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丰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吴　波　夏剑锋　向渝春　唐　坤　周长安

李克玉　王春萱　曾泠翔　林世　张钢铁

李　柏　苏　伟　刘　案　乔　丹　徐　进

叶发春　刘　睿　陈值屹　罗　杰　刘　婷

陈怡宏　华建民　叶建雄　张　意　伍任雄

杨礼波　张　勇　周　维　孙波勇　郑　曦

庞媛媛　王善桃　刘　燕　陈思庆　段光尧

　　审 查 专 家：赵　彬　夏　阳　刘幼昕　邹时畅　王清江

　　　（排名不分先后）陈儒荣　郑任龙　柳明强　兰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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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从

业人员及施工单位技能人员配备工作，保障从业人员素质，落实

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要求，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现场从业人员及施工单位技能人员配备。

１．０．３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从业人员及施工

单位技能人员配备数量、岗位设置、技能等级、任职条件等相关要

求，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重庆市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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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职业技能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ｋｉｌｌ

　　在职业活动范围内，从业人员需要掌握的技能。

２．０．２　职业技能等级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ｋｉｌｌｌｅｖｅｌ

　　根据从业人员职业活动范围、工作责任和工作难度的不同而

设立的级别。

２．０．３　技能人员　ｓｋｉｌｌ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生产操作，具备相应职业

技能的人员。

２．０．４　专业人员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技术与管理工作，具备相

应技术能力的人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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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工程开工前，建设、监理和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及合同约定，组建项目管理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出具任命

文件。

３．０．２　建设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

人、安全专业人员、质量专业人员、档案专业人员等。

３．０．３　监理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包括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

理工程师、监理员、见证取样员、资料员、信息管理员等。

３．０．４　施工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

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测量员、材

料员、机械员、试验员、预算员、劳务员、资料员、标准员、信息管理

员等。

３．０．５　专业生产单位厂（站）专业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技术负

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安全员、材料员、机械员、资料员、

混凝土（砂浆）试验员、构件工艺员、构件质量检验员、信息管理

员等。

３．０．６　根据工程项目的专业类别与施工阶段，施工单位应配备

相应专业的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

３．０．７　技能人员包括一般技能人员、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及

相关技术工人。

３．０．８　技能人员职业技能等级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

师、高级技师。

３．０．９　本标准中建筑面积为施工许可证上注明的建筑面积或合

同约定的建筑面积，工程造价为合同约定的金额。

３．０．１０　本标准中施工单位为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总承包单位和

专业承包单位，不包括专业分包单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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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１　兼任人员同时从业的岗位数量不得超过３个，应具有兼

任岗位的培训合格证书。

３．０．１２　本标准中的以上、不少于均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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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专业人员配备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建设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应具有相应岗位的职业能

力，培训合格后上岗。质量、安全专业人员应取得工程类或工程

经济类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或工程设

计工作满３年。项目负责人应具备与项目工程类别相适应的工

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工程规模３万ｍ
２ 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或工程造价３千万元

以上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还应具备以下条

件之一：

　　１　人力社保部门颁发的工程类执业资格证书（无需注册）；

　　２　取得工程类高级以上技术职称；

　　３　取得中级技术职称５年以上。

４．１．２　监理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应符合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及重庆市相关职业能力标准的要求，并取得培训合格

证书。

４．１．３　施工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应符合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及重庆市相关职业能力标准的要求，并取得培训合格

证书。

４．１．４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应根据工程规模至少满足如下任职

条件：

　　１　取得相应的建造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２　取得省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Ｂ类证；

　　３　取得专业培训机构颁发的培训合格证书。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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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应根据工程规模至少满

足如下任职条件：

　　１　大型工程：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工程项目相适应专业

的高级职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管理工作８年以上；

　　２　中型工程：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和工程项目相适应专业

的中级职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管理工作５年以上；

　　３　小型工程：应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工程项目相适应专业

的助理工程师职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管理工作３年以上。

４．１．６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应根据工

程规模至少满足如下任职条件：

　　１　大型工程：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工程项目相适应专业

的中级职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管理工作６年以上；

　　２　中型工程：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和工程项目相适应专业

的初级职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管理工作４年以上；

　　３　项目安全负责人应取得省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Ｂ类证或Ｃ类证。

４．１．７　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除应具备本标准规定的任职条

件外，质量负责人尚应具备质量员职业能力的要求，安全负责人

尚应具备安全员职业能力的要求，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４．２　建设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配备

４．２．１　建设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数量配备不应少于表４．２．１

的规定。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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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１　建设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数量配备

岗位

工程类别及规模

项目

负责人

技术

负责人

安全专

业人员

质量专

业人员

档案专

业人员
小计

房屋

建筑

工程

０．５万ｍ２－１万ｍ２ １ — １ １ １ ２

１万ｍ２－３万ｍ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３万ｍ２－１３万ｍ２ １ １ ２ １ １ ４

１３万ｍ２－２３万ｍ２ １ １ ２ ２ １ ６

市政

基础

设施

工程

１千万元－１亿元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亿元－１０亿元 １ １ ２ １ １ ４

１０亿元－５０亿元 １ １ ２ ２ １ ６

５０亿元－６０亿元 １ １ ４ ３ １ ９

　注：表示可兼任的岗位。

４．２．２　当房屋建筑工程建筑面积２３万ｍ
２ 以上时，每增加１０万

ｍ２ 时，建设单位施工现场质量、安全专业人员应增加不少于

１人。

４．２．３　当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６０亿元以上时，每增加１０亿

元，建设单位施工现场质量、安全专业人员应增加不少于１人。

４．２．４　按标段实施的轨道交通、市政道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除满足表４．２．１的规定外，人员总数

不得少于标段总数。

４．３　监理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配备

４．３．１　监理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数量配备不应少于表４．３．１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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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１　监理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数量配备

岗位

工程类别及规模

总监理

工程师

专业监理

工程师
监理员

见证取

样员
资料员

信息管

理员
小计

房屋

建筑

工程

０．５万ｍ２－１万ｍ２ １ １ １ １ １ — ２

１万ｍ２－３万ｍ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３万ｍ２－６万ｍ２ １ ２ ２ １ １ １ ４

６万ｍ２－１３万ｍ２ １ ２ ３ １ １ １ ５

１３万ｍ２－２３万ｍ２ １ ２ ４ １ １ １ ７

市政

基础

设施

工程

５００万元－１千万元 １ １ １ １ １ — ２

１千万元－５千万元 １ １ ２ １ １ — ３

５千万元－１亿元 １ ２ ３ １ １ １ ５

１亿元－５亿元 １ ４ ４ １ １ １ ９

５亿元－１０亿元 １ ５ ５ １ １ １ １１

　注１：表示可兼任的岗位。

４．３．２　当房屋建筑工程建筑面积２３万 ｍ
２ 以上时，每增加２万

ｍ２，除总监理工程师外，施工现场应增加监理人员１人，增加的

监理人员应考虑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的数量及专业搭配

合理。

４．３．３　当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１０亿元以上时，每增加２亿

元，除总监理工程师外，施工现场应增加监理人员１人，增加的监

理人员应考虑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的数量及专业搭配合理。

４．３．４　复杂的体育场馆、跨江大桥、综合性工程及工期较紧、多

班施工作业的工程，在本标准基础上，还应按合同约定或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求增加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

４．３．５　特大型工程可按实际情况配备人员，但不得少于本标准

工程类别划分中最大规模的人员配备要求。

４．４　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配备

４．４．１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数量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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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不应少于表４．４．１的规定。

表４．４．１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数量配备

岗位

工程类别

及规模

项
目
负
责
人

技
术
负
责
人

质
量
负
责
人

安
全
负
责
人

施
工
员

安
全
员

质
量
员

测
量
员

材
料
员

机
械
员

试
验
员

预
算
员

劳
务
员

资
料
员

标
准
员

信
息
管
理
员

小
计

房屋

建筑

工程

小型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５

中型Ⅰ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１１１１１ １ １１ ９

中型Ⅱ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１ １ １１１１ １ １１ １３

中型Ⅲ １ １ １ １ ３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１ １６

大型Ⅰ １ １ １ １ ３ ２ ２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１１ ２０

大型Ⅱ １ １ １ １ ４ ２ ２ １ ２ １ ２ ２ １ ２ １１ ２３

　注１：表示可兼任的岗位。

２：工程规模划分详见附录Ａ。

４．４．２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

员数量配备不应少于表４．４．２的规定。其他应用了装配式技术

的建筑工程应符合本标准４．４．１配备要求，但施工员中宜具有１

名装配式建筑施工员。

表４．４．２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

现场专业人员数量配备

岗位

工程类

别及规模

项
目
负
责
人

技
术
负
责
人

质
量
负
责
人

安
全
负
责
人

施
工
员

安
全
员

质
量
员

测
量
员

材
料
员

机
械
员

试
验
员

预
算
员

劳
务
员

资
料
员

标
准
员

信
息
管
理
员

小
计

装配

式混

凝土

建筑

工程

小型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５

中型Ⅰ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１ １１１１１１ １ １１ ９

中型Ⅱ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１ １ １１１１ １ １１ １２

中型Ⅲ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１ １４

大型Ⅰ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１ １８

大型Ⅱ １ １ １ １ ３ ２ ２ １ 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１１ ２１

　注１：表示可兼任的岗位。

２：工程规模划分详见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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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３　当房屋建筑工程建筑面积２３万 ｍ
２ 以上时，建筑面积每

增加５万ｍ２，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应

各增加１人。特大型工程可按实际情况配备人员，但不得少于本

标准工程类别划分中最大规模的人员配备要求。

４．４．４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数

量配备不应少于表４．４．４的规定。

表４．４．４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数量配备

岗位

工程类别

及规模

项
目
负
责
人

技
术
负
责
人

质
量
负
责
人

安
全
负
责
人

施
工
员

质
量
员

安
全
员

测
量
员

材
料
员

机
械
员

试
验
员

预
算
员

劳
务
员

资
料
员

标
准
员

信
息
管
理
员

小
计

市政

基础

设施

工程

小型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１１ １ １１１１ ７

中型Ⅰ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１ １３

中型Ⅱ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１ １７

大型Ⅰ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１１ ２０

大型Ⅱ １ １ １ １ ３ ２ ２ ３ ２ ２ １ ２ １ ２ １１ ２４

　注１：表示可兼任的岗位。

２：工程规模划分详见附录Ａ。

４．４．５　当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１０亿元以上时，每增加２亿

元，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市政施工员、安全员、市政质量员应

各增加１人。特大型工程可按实际情况配备人员，但不得小于本

标准工程类别划分中最大规模的人员配备要求。

４．５　专业承包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配备

４．５．１　本标准专业承包工程为独立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工程

项目。

４．５．２　专业承包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数量配备不应少于表４．

５．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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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５．２　专业承包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数量配备

岗位

工程类别

及规模

项
目
负
责
人

技
术
负
责
人

质
量
负
责
人

安
全
负
责
人

施
工
员

安
全
员

质
量
员

测
量
员

材
料
员

机
械
员

试
验
员

预
算
员

劳
务
员

资
料
员

标
准
员

信
息
管
理
员

小
计

地基

与

基础

工程

小型工程 １ １１１ １ １ １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４

中型工程 １ １ １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１１１１１１ ８

大型工程 １ １ １ １ ２ ３ １ １ １ ２ １１ １ １ １１ １４

防腐

保温

工程

小型工程 １ １１１ １ １ １ — １ — １１１１１１ ４

中型工程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 — １ — １１１１１１ ６

大型工程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 １ — １１ １ １ １１ １０

装饰

装修

工程

小型工程 １ １１１ １ １ １ — １ — １１１１１１ ４

中型工程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 — １ — １１１１１１ ６

大型工程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 １ — １１ １ １ １１ １１

机电

设备

安装

工程

小型工程 １ １１１ １ １ １ — １ — １１１１１１ ４

中型工程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 — １ — １１１１１１ ６

大型工程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 １ — １１ １ １ １１ １１

消防

设施

工程

小型工程 １ １１１ １ １ １ — １ — １１１１１１ ４

中型工程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 — １ — １１１１１１ ６

大型工程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 １ — １１ １ １ １１ １０

其他

工程

小型工程 １ １１１ １ １ １ — １ — １１１１１１ ４

中型工程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 — １ — １１１１１１ ６

大型工程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 １ — １１ １ １ １１ １０

　注１：表示可兼任的岗位。

２：工程规模划分详见附录Ｂ。

３：其他工程中的爆破与拆除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在满足表４．５．２的基础上，

大中型工程应增加安全员不少于１名。

４．５．３　当专业工程在大型工程规模以上时，可按实际情况配备

人员，但不得少于本标准工程类别划分中最大规模的人员配备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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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专业生产单位厂（站）专业人员配备

４．６．１　专业生产单位厂（站）专业人员数量配备不应少于表４．６．

１的规定。

表４．６．１　专业生产单位厂（站）专业人员数量配备

岗位

类别及

设计年产能

项
目
负
责
人

技
术
负
责
人

质
量
负
责
人

安
全
负
责
人

安
全
员

材
料
员

机
械
员

资
料
员

混
凝
土
︵
砂
浆
︶
试
验
员

构
件
工
艺
员

构
件
质
量
检
验
员

信
息
管
理
员

小
计

混凝土

生产厂

（站）

＜１００万ｍ３ １ １ １１ １ ２ １ １ ６ — — １ １３

１００万ｍ３－２００万ｍ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３ １ ２ ９ — — １ ２０

２００万 ｍ３－３００万ｍ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２ ３ １２ — — １ ２７

砂浆

生产厂

（站）

＜２０万ｍ３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 １ ５ — — １ １１

２０万ｍ３－４０万ｍ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２ ７ — — １ １７

４０万ｍ３－８０万ｍ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３ ２ ３ １０ — — １ ２４

装配式

构件生

产厂（站）

＜３０万ｍ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２ — ４ ４ １ １７

３０万ｍ３－６０万ｍ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３ １ ３ — ８ ５ １ ２５

６０万ｍ３－１００万ｍ３ １ １ １ １ ２ ４ ２ ４ — １０ ６ １ ３３

　注：表示可兼任的岗位。

４．６．２　当混凝土、砂浆生产厂（站）设计年产能分别在３００万ｍ
３、

８０万ｍ３ 以上时，每增加５０万ｍ３，混凝土（砂浆）试验员应增加１

人；当装配式预制构件生产厂（站）设计年产能在１００万 ｍ３ 以上

时，每增加３０万ｍ３，构件工艺员、构件质量检验员应各增加１人。

４．６．３　具有交叉生产业务范围的专业生产单位厂（站），人员配

备数量不得少于本标准累计总数的８０％。

４．６．４　专业生产单位的专业人员数量配备是以生产厂（站）为单

位，可兼任的岗位必须在同厂（站）内兼任，不能跨厂（站）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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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技能人员配备

５．０．１　技能人员应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

上岗。

５．０．２　施工单位技能人员应是本单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的技能

人员或全资、控股的专业作业企业的技能人员。

５．０．３　施工总承包单位和专业承包单位技能人员配备数量和结

构宜符合附录Ｃ的规定，并应符合现行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相关

要求。

５．０．４　施工现场技能人员配备数量比例不应少于表５．０．４的

规定。

表５．０．４　施工现场技能人员配备数量比例

职业技能等级

工程类别及规模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以上（％）

房屋建筑工程

小型

中型

大型

—

—

—

１５

２０

２５

４

５

６

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

小型

中型

大型

—

—

—

１５

２０

２５

４

５

６

５．０．５　专业生产单位厂（站）技能人员数量配备不应少于表５．０．

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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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０．５　专业生产单位厂（站）技能人员数量配备

职业岗位

类别及

年设计产能

构件制

作工

预埋

工

打胶

工

内装部

品组

装工

钢筋加

工配

送工

装配式预制

构件生产厂

（站）

＜３０万ｍ３ ３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０万ｍ３－６０万ｍ３ ５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８

≥６０万ｍ３ ７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５

钢筋加工配

送厂（站）

＜１００万吨 — — — — １５

１００万吨－３００万吨 — — — — ３０

≥３００万吨 — — — — ４０

５．０．６　装配式预制构件生产厂（站）具有钢筋加工生产线的，应

按表５．０．５配备钢筋加工配送工。

５．０．７　装配式预制构件生产厂（站）有内装部品生产作业的，应

按表５．０．５配备内装部品组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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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规模标准

犃．０．１　房屋建筑工程规模按建筑面积划分。

表犃．０．１　房屋建筑工程规模标准

类型 小型 中型Ⅰ 中型Ⅱ 中型Ⅲ 大型Ⅰ 大型Ⅱ

规模 ＜１万 ｍ２ １万 ｍ２３万 ｍ２ ３万 ｍ２６万 ｍ２ ６万 ｍ２１３万 ｍ２ １３万 ｍ２２３万 ｍ２ ≥２３万 ｍ２

犃．０．２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规模按工程造价划分。

表犃．０．２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规模标准

类型 小型 中型Ⅰ 中型Ⅱ 大型Ⅰ 大型Ⅱ 大型Ⅲ

规模 ＜１千万元 １千万元５千万元 ５千万元１亿元 １亿元５亿元 ５亿元１０亿元 ≥１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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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专业承包工程规模标准

表犅．０．１　专业承包工程规模标准

序号 工程类别 项目名称 单位
规　　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　注

１
高耸构筑

物工程

冷却塔及附属工程 平方米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０～３５００ ＜２０００ 淋水面积

高耸构筑物工程 米 ≥１２０ ２５～１２０ ＜２５ 构筑物高度

其他高耸构筑物工程 万元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３０００ ＜３０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２
地基与

基础工程

房屋建筑地基与基础工程 层 ≥２５ ５～２５ ＜５ 建筑物层数

构筑物地基与基础工程 米 ≥１００ ２５～１００ ＜２５ 构筑物高度

基坑围护工程 米 ≥８ ３～８ ＜３ 基坑深度

软弱地基处理工程 米 ≥１３ ４～１３ ＜４ 地基处理深度

其他地基与基础工程 万元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３
土石方

工程

挖方或填方工程 万立方米 ≥６０ １５～６０ ＜１５ 土石方量

其它挖方或填方工程 万元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３０００ ＜３０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４
园林古

建筑工程

仿古建筑工程、园林建筑工程 平方米 ≥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０ ＜２００ 单体建筑面积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

建筑修缮工程
平方米 ≥２００ ＜２００ 无 修缮建筑面积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

筑修缮工程
平方米 ≥３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０ 修缮建筑面积

其它园林古建筑工程 万元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５
钢结构

工程

钢结构建筑物或构筑物工程（包

括轻钢结构工程）

网架结构的制作安装工程

其他钢结构工程

米 ≥３０ １０～３０ ＜１０ 钢结构跨度

吨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 总重量

平方米 ≥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单体建筑面积

米 ≥７０ １０～７０ ＜１０ 网架工程边长

吨 ≥３００ ５０～３００ ＜５０ 总重量

平方米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６０００ ＜２００ 单体建筑面积

万元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３０００ ＜３０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６
建筑防水

工程
各类房屋建筑防水工程 万元 ≥２００ ５０～２００ ＜５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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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犅．０．１

序号 工程类别 项目名称 单位
规　　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　注

７
防腐保温

工程
各类防腐保温工程 万元 ≥２００ ５０～２００ ＜５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８
附着升降

脚手架

各类附着升降脚手架设 计、制

作、安装工程
米 ≥８０ １５～８０ ＜１５ 高度

９
金属门窗

工程
铝合金、塑钢等金属门窗工程

层 ≥２５ ５～２５ ＜５ 建筑物层数

米 ≥８０ １５～８０ ＜１５ 建筑物高度

平方米 ≥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 单体建筑面积

万元 ≥５００ １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１０ 预应力工程 各类房屋建筑预应力工程
米 ≥３０ １０～３０ ＜１０ 跨度

万元 ≥８００ １００～８００ ＜１０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１１
爆破与

拆除工程

大爆破工程 级 ≥Ｃ Ｄ～Ｃ ＜Ｄ 爆破等级

复杂环境深孔爆破、拆除爆破及

城市控制爆破及其他爆破与拆

除工程

级 ≥Ｂ Ｄ～Ｂ ＜Ｄ 爆破等级

机械和人工拆除工程 万元 ≥５００ ２００～５００ ＜２０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１２
体育场地

设施工程

高尔夫球场、室内外迷你高尔夫

球场和练习场工程

体育场田径场地设施工程

体育馆（包括游泳馆、冬季项目

馆）设施工程

合成面层网球、篮球、排球场地

设施工程

其他体育场地设施工程

公顷 ≥５５ ２５～５５ ＜２５ 单项工程占地面积

万元 ≥３２００ ３００～３２００ ＜３０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洞 ≥１８ ９～１８ ＜９ 洞数

万人 ≥２ ０．５～２ ＜０．５ 容纳人数

万元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１０００ ＜３０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人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３００ 容纳人数

平方米 ≥７０００ ２０００～７０００ ＜２０００ 建筑面积

万元 ≥８００ １５０～８００ ＜１５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１３
特种专业

工程

建筑物纠偏和平移等工程 万元 ≥５００ １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结构补强、特殊设备的起 重 吊

装、特种防雷技术等工程
万元 ≥２００ ５０～２００ ＜５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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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犅．０．１

序号 工程类别 项目名称 单位
规　　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　注

１４
装饰装修

工程

装饰装修工程 万元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 单项工程合同额

幕墙工程 　

单体建筑幕墙高

度≥６０米，或面

积≥６０００平方米

单体建筑幕墙高

度＜６０米，且面

积＜６０００平方米

　 　

１５
消防设施

工程
消防设施工程 建筑面积＞２００００

建筑 面 积 １００００

平方米２００００平

方米

建 筑 面 积 ＜

１００００平方米

１６
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１５００万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２００万１５００万

单项工程合同

额＜２００万

１７
建筑智能

化工程
建筑智能化工程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５００万

单项工程合同额

２００万５００万

单项工程合同

额＜２００万

１８
起重设备

安装工程

起重机（或龙门起

重机）安装或拆卸
吨 ＞１００ ５０～１００ ＜５０ 额定起重量

电梯安装及维修工

程（施工升降机除

外）

　
速度＞２．５ｍ／ｓ，

且台数≥４

速度＞２．５ｍ／ｓ，

且台 数 ＜４；或

速度１～２．５ｍ／ｓ

速度 ≤１ｍ／ｓ
电梯运行速度

及电梯数量

索道、游乐设施安

装工程
万元 ＞５００ ２００～５００ ＜２００ 单项工程造价

　注：专业承包工程中规模划分引用“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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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犆　施工单位技能人员配备

犆．０．１　施工总承包单位技能人员配备数量不宜少于表Ｃ．０．１的

规定。

表犆．０．１　施工总承包单位技能人员数量配备

职业技能等级

企业资质

初级

工

中级

工

高级

工
技师

高级

技师

中级工

占比

高级工以上

工人占比
总数

特级企业 — ６０ ８ ５ ２ ２４％ ６％ ２５０

一级企业 — ３０ ４ ３ １ ２０％ ５％ １５０

二级企业 — １２ ２ １ ０ １６％ ４％ ７５

三级企业 — ３ １ ０ ０ １２％ ３％ ３０

犆．０．２　专业承包单位技能人员配备数量不宜少于表Ｃ．０．２的

规定。

表犆．０．２　专业承包单位技能人员数量配备

职业技能等级

企业资质

初级

工

中级

工

高级

工
技师

高级

技师

中级工

占比

高级工以上

工人占比
总数

一级企业 — ４ １ ０ ０ １２％ ３％ ３０

二级企业 — ２ １ ０ ０ １２％ ３％ ２０

三级或不分等级企业 — ２ ０ ０ ０ １２％ ３％ １５

犆．０．３　施工单位技能人员配备数量，可按职业技能等级进行数

量换算，换算标准可按表Ｃ．０．３执行，换算后的人员数量可从配

备总数量中抵扣。

表犆．０．３　技能人员数量换算标准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初级工 １ — — — —

中级工 ２ １ — — —

高级工 ６ ３ １ — —

技师 ８ ６ ３ １ —

高级技师 １６ １０ ６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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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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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５２

２．《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１

３．《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１１２９

４．《建筑工程施工职业技能标准》ＪＧＪ／Ｔ３１４

５．《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现场施工专业人员职业标

准》ＤＢＪ５０／Ｔ１７１

６．《建设工程通用类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准》ＤＢＪ５０／Ｔ１７７

７．《建设工程监理工程规程》ＤＢＪ５０／Ｔ２３２

８．《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准》ＤＢＪ５０／Ｔ２９８

９．《建设工程房建类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准》ＤＢＪ５０／Ｔ３６９

１０．《建设工程市政类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准》ＤＢＪ５０／Ｔ３７０

１１．《建设工程安装类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准》ＤＢＪ５０／Ｔ３７１

１２．《建设工程装饰装修类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准》ＤＢＪ５０／

Ｔ３９４

１３．《建设工程机械类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准》ＤＢＪ５０／Ｔ３９７

１４．《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专业人员职业能力标准》ＤＢＪ５０／

Ｔ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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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

从业人员配备标准

犇犅犑５０／犜１５７２０２２

条文说明

２０２２　重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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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１２部门《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

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建市〔２０２０〕１０５号）、《关于开展

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制定工作的通知》（建办市〔２０２１〕２９

号）要求，深化建筑用工制度改革，强化质量安全管理，提升技能

人员职业素质，充分调动企业和广大技能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努力培养造就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新时代建

筑产业工人队伍，减少工程质量安全隐患，提升工程质量品质，制

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施工现场为广义的现场，既包括传统意义的施工

现场，也包括预制构件、钢筋加工、砂浆及混凝土等专业生产单位

厂（站）的生产现场，即工程建设第二施工现场。目前专业生产单

位厂（站）如装配式构件生产厂（站）的构件生产过程，也存在钢筋

工程、混凝土工程等，预制构件质量直接影响工程的结构安全。

施工现场从业人员包括专业生产单位厂（站）和施工现场的专业

人员及技能人员。专业人员是指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

的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和专业生产单位厂（站）的专业人员。技能

人员是指施工现场、专业生产单位厂（站）和施工单位的一般技能

人员、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及相关技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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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任命文件应当明确项目经理部的职责、岗位设置、人员配

备等。

３．０．２　根据《重庆市建设工程建设单位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管理

规定》（渝建质安〔２０２１〕３０号）要求，建设单位应根据工程建设规

模、技术难度，组建项目质量安全管理机构，委派项目负责人以及

与工程建设规模相适应的质量、安全专职管理人员，并明确人员

工作职责和质量安全责任等要求。

３．０．３　按照现行地方标准《建设工程监理工程规程》ＤＢＪ５０／Ｔ

２３２，监理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包括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

程师、监理员等，并要求建设工程监理应实施信息化管理。结合

当前重庆市智慧工地推广现状，监理单位应配置信息管理员。信

息管理员是指从事构件生产、施工过程中信息数据采集、分析、存

储、归档等工作的专业人员。

３．０．４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

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

〔２０１９〕９２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

发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市〔２０１９〕１８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专业人员配备办法＞的通知》（建质〔２００８〕

９１号）以及现行地方标准《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现场施

工专业人员职业标准》ＤＢＪ５０／Ｔ１７１和《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

专业人员职业能力标准》ＤＢＪ５０／Ｔ３９９相关要求，切实保障房屋

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结合重庆市特点，确定了项

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施工员、质量

员、安全员、测量员、材料员、机械员、试验员、预算员、劳务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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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员、标准员、信息管理员等十六个主要管理岗位。

　　质量负责人是在项目中负责整个项目的质量工作，规划、激

励、组织和管理团队成员的管理者。安全负责人在项目中负责整

个项目的安全工作，规划、激励、组织和管理团队成员的管理者。

　　施工员根据工程类别分为土建施工员、市政施工员、装配式

建筑施工员、装饰施工员、安装施工员。质量员根据工程类别分

为土建质量员、市政质量员、装饰质量员、安装质量员。安全员包

括机械类、土建类、综合类安全员。根据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优化建筑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和专职安全生产专业人员考核流程及动态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渝建管〔２０２２〕２３号）相关规定，建筑施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是指在企业专职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人员，包括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机构的人员和工程项目专职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的人员，分为机械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Ｃ１类）、土建类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Ｃ２类）、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Ｃ３

类），Ｃ１、Ｃ２、Ｃ３类统称为Ｃ类。同时，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

场专业人员（安全员）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专业人员（安全员）岗位培训考核合格证书，且证书在有效期内，

符合Ｃ类证书报考条件的人员，可通过所在企业向考核机构申请

免试领取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Ｃ１、Ｃ２、Ｃ３类）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因此，在本标准中，安全员即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劳务员也称劳资员，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关

于印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２１〕５３号）及重庆市《关于建筑领域实施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及银行代发制度（试行）的通知》（渝建发

〔２０１７〕１３号）相关要求，为根治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规范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切实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

益，按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数额或者比例等，按时将人工费用拨

付到总包单位专用账户，应当在工程建设项目部配备劳资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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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

３．０．５　为贯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推进住房和城乡

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建办人函

〔２０１９〕３８４号）文件精神，按照现行地方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施工专业人员职业能力标准》ＤＢＪ５０／Ｔ３９９要求，装配式预制构

件专业生产单位厂（站）专业人员应包括构件工艺员、构件质量检

验员、信息管理员等岗位。

　　构件工艺员是指在构件生产过程中，从事生产工艺编制以及

生产进度、成本、质量等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构件质量检验员

是指在构件生产过程中，从事材料试验、过程质量管理、质量检验

等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混凝土（砂浆）试验员是指在混凝土（砂

浆）生产过程中，从事原材料和混凝土（砂浆）性能检测、混凝土

（砂浆）生产与质量控制等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

　　根据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加强预拌商品混凝

土（砂浆）生产企业专项试验室试验人员管理的通知》（渝建管

〔２０２２〕１５２号）文件要求，预拌商品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应设立

满足生产质量控制要求的预拌混凝土（砂浆）专项试验室，并配备

相应数量的试验人员。装配式预制构件专业生产单位厂（站）同

时在进行混凝土或砂浆生产时，尚应按本标准规定配备混凝土

（砂浆）试验员。

３．０．６　施工员分为土建施工员、市政施工员、装配式建筑施工

员、装饰施工员、安装施工员。质量员分为土建质量员、市政质量

员、装饰质量员、安装质量员。安全员包括机械类、土建类、综合

类安全员。

３．０．７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住房城乡建设

行业职业工种目录的通知》（建办人〔２０１７〕７６号）相关要求，结合

重庆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生产实际情况，一般技

能人员包括钢筋工、抹灰工、砌筑工、混凝土工、模板工、木工、油

漆工、防水工、水暖工、构件制作工、构件装配工、预埋工、打胶工、

０３



重
庆
工
程
建
设

钢筋加工配送工、内装部品组装工等，分为通用、房建、市政、安

装、机械、装饰装修、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等类别。

　　现行地方标准《建设工程通用类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准》

ＤＢＪ５０／Ｔ１７７包含钢筋工、混凝土工、模板工、防水工、石工等八

个工种。

　　现行地方标准《建设工程房建类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准》

ＤＢＪ５０／Ｔ３６９包含砌筑工、抹灰工、幕墙安装工、建筑门窗安装

工、建筑外墙保温安装工等八个工种。

　　现行地方标准《建设工程市政类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准》

ＤＢＪ５０／Ｔ３７０包含沥青混凝土摊铺机操作工、沥青工、工程机械

修理工、中小型机械操作工、盾构机操作工、筑路工、城市管道安

装工等七个工种。

　　现行地方标准《建设工程安装类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准》

ＤＢＪ５０／Ｔ３７１包含通风工、安装钳工、电气设备安装调试工、管道

工、弱电工、水暖工、空调安装调试工、消防安装工等八个工种。

　　现行地方标准《建设工程机械类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准》

ＤＢＪ５０／Ｔ３９７包含机械设备安装工、司泵工、推土（铲运）机驾驶

员、挖掘机驾驶员、桩工等九个工种。

　　现行地方标准《建设工程装饰装修类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

准》ＤＢＪ５０／Ｔ３９４包含油漆工、镶贴工、涂裱工、装饰装修木工、木

工、金属工等六个工种。

　　现行地方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能人员职业技能标准》

ＤＢＪ５０／Ｔ２９８包含构件装配工、灌浆工、预埋工、打胶工、钢筋加

工配送工、内装部品组装工等六个工种，根据行业发展现状，增加

了构件制作工岗位。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的通知》（建质〔２００８〕７５号）、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优化建筑施工特种作

业人员考核流程及动态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渝建管〔２０２１〕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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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文件规定，包括建筑电工、建筑架子工（普通脚手架、附着升

降脚手架）、建筑电焊工、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建筑起重机械司

机（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塔式起

重机、施工升降机）及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和经省（市）级以

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特种作业人员等。

　　相关技术工人是指《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工种目录》以外

的，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生产操作的人员，如应急管理部门

的低压电工、高压电工等职业工种。

３．０．８　技能人员职业技能等级根据现行重庆市建设工程技能人

员职业技能标准，一般是分为五个等级，但也有个别工种，技术难

度相对较低，根据实际情况，分为三个或四个等级。

３．０．９　本条文明确了本标准中所涉及的工程规模采纳依据。

　　同一个规划项目，不同施工标段，同时施工的相邻工程，同一

单位的人员可以按工程规模合并计算后进行配备。即对于同一

个规划项目，建设单位办理了两个以上施工许可证，但由同一施

工单位同时施工，为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人员可以按工程规模合

并计算后进行统一配备。

　　同一工程分期或分阶段开工的，可根据实际施工规模配备相

关人员；在后续工程建设中，应根据在建工程规模补充相应人员

配置。即对于同一施工许可证工程，因某些因素，导致分期或分

阶段开工的，根据实际施工规模进行人员配置，并适时动态调整。

３．０．１０　本标准中施工单位为总承包单位和专业承包单位，即在

工程建设中，施工许可证上注明的施工单位，不包括施工单位范

围内的专业分包单位。

３．０．１１　兼任的人员可同工程内或同厂（站）内兼任，也可跨工

程，不可跨厂（站）兼任，但同时从业的岗位数量不得超过３个。

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本标准规定可以兼任

的岗位，具体参照数量配备表，但在兼任时必须持有兼任岗位的

培训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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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２　本标准的工程规模划分下限值、以上、不少于均包含本

数，以下不包括本数。例如，工程类高级以上技术职称即工程类

高级或正高级职称，或工程类副研究员、研究员职称，或工程类副

教授、教授职称等；建设单位房屋建筑工程规模划分中０．５万ｍ２

１万ｍ２，即０．５万ｍ２≤建筑面积＜１万ｍ
２；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规

模划分中１亿元１０亿元，即１亿元≤工程造价＜１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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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专业人员配备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根据《重庆市建设工程建设单位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管理

规定》（渝建质安〔２０２１〕３０号）要求，质量、安全专职管理人员应取

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

工管理或工程设计工作满３年；建设单位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进一步提高人员任职资格要求。项目负责人作为受建设单位法

定代表人委托的工程建设活动第一责任人（项目法人代表），应具

备与项目工程类别相适应的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本科以上

学历。当工程规模在３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或工程造

价３千万元以上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负责人还应具备人力

社保部门颁发的工程类执业资格证书（无需注册）或工程类高级

以上技术职称或取得中级技术职称５年以上。

４．１．２　监理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应满足相关标准

的要求，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持有高层级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

可以担任低层级的岗位，持有低层级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不可以

担任高层级的岗位。例如，持有监理工程师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

可以担任监理员岗位；反之，持有监理员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不

可以担任监理工程师岗位。

４．１．３　施工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应满足《建筑工

程施工职业技能标准》ＪＧＪ／Ｔ３１４、《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现场施工专业人员职业标准》ＤＢＪ５０／Ｔ１７１和《装配式混凝土建

筑施工专业人员职业能力标准》ＤＢＪ５０／Ｔ３９９等现行标准的相关

要求，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４．１．４　按照《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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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３号）相关规定，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取得建造师注册证

书和执业印章，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上担

任项目负责人。根据《建筑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

专职安全生产专业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１７号）相关规定，项目负责人当通过其受聘

企业，向企业工商注册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安全生产考核，并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同时，应按规定取得继续培训合格证书。

４．１．５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在项目负责人的领导下

工作，负责整个项目的技术管理工作，指导施工员、标准员、资料

员、信息管理员等专业人员的工作；负责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施工

进度计划、材料计划等，负责对各分项工程的技术交底，负责协调

施工工序的配合工作，负责设计变更、工程增减的签证管理工作，

负责工程技术资料、信息化管理等工作。工程规模标准详见附

录Ａ。

４．１．６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质量负责人在项目负责人的领导下

工作，指导质量员、测量员、试验员等专业人员的工作，根据施工

组织设计编制项目质量计划和试验工作计划；负责项目质量监督

检查、工程材料检验，负责对不合格产品的标识并跟踪验证、记

录，负责或参与施工过程验收和工程验收，按规定时间向上级报

送工程质量报表等工作。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安全负责人在项目负责人的领导下工

作，指导安全员的工作，负责制定本项目安全生产规划、安全规章

制度、应急预案等，制定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操作规程，参与施工

组织设计
"

施工方案
#

的编制，对安全技术要求和有关制度的贯

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定期召开安

全生产专题会议等。

４．１．７　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是施工单位或专业生产单位现

场质量和安全的重要负责人员，应具备必要的管理和专业岗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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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质量员和安全员的直接管理者。所以质量负责人尚应具备

质量员职业能力标准的要求，安全负责人尚应至少具备安全员职

业能力标准的要求。本标准增加了质量、安全负责人岗位，也是

凸显更加重视质量、安全工作，但结合放管服目标，在重庆市地方

标准《重庆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

备标准》ＤＢＪ５０１５７２０１３基础上，相应减少了质量员、安全员配备

数量。

４．２　建设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配备

４．２．１　根据《重庆市建设工程建设单位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管理

规定》（渝建质安〔２０２１〕３０号）要求，建设单位应根据工程建设规

模、技术难度，组建项目质量安全管理机构，委派项目负责人以及

与工程建设规模相适应的质量、安全专职管理人员，并明确人员

工作职责和质量安全责任等要求。除房地产开发企业、具有建设

职能的国有企业等建设单位外，其他不具备项目管理能力的建设

单位，应委托专业项目管理公司组建项目管理机构，人员配备不

应少于表４．２．１的规定。

４．３　监理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配备

４．３．１　按照现行地方标准《建设工程监理工作规程》ＤＢＪ５０／Ｔ

２３２，结合重庆市相关文件精神，进一步提高重庆市建设工程监理

水平，规范建设工程监理机构人员配备，保障项目监理机构工作

有序开展。房屋建筑工程中对应的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应根

据工程专业特点配备。

　　为尽量统一本标准中工程分类及规模划分，房屋建筑工程和

市政工程分类及规模划分参照《重庆市建设工程建设单位质量安

全首要责任管理规定》（渝建质安〔２０２１〕３０号）和《关于加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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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备和管理的通知》（渝建发〔２０１４〕１０１

号）文件规定，结合重庆市实际综合确定。

４．３．５　特大型工程一般是指工程造价在１０亿以上的工程。

４．４　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配备

４．４．１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主要专业人员配备参照重庆市地

方标准《重庆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现场施工从业人员

配备标准》ＤＢＪ５０１５７２０１３，并结合当前重庆市智慧工地推广现

状，配置了兼职的信息管理员岗位，同时为保证工程质量和生产

安全，增加了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岗位。但结合“放管服”改

革要求，在重庆市地方标准《重庆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标准》ＤＢＪ５０１５７２０１３的基础上，施工

现场专业人员总人数略有减少。

４．４．２　按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ＧＢ／Ｔ

５１２３１定义，装配式建筑是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

统、内装系统的主要部分采用预制部品部件集成的建筑。按现行

国家标准《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１１２９定义，装配式建筑

是由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

４．４．３　特大型项目一般是指建筑面积在５０万ｍ
２ 以上的工程。

４．４．４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专业人

员数量配备在重庆市地方标准《重庆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标准》ＤＢＪ５０１５７２０１３基础上，小型

工程人员配备略有减少，中型工程持平，为保证大型工程的质量

和安全，人员配备略有增加。

４．５　专业承包单位施工现场专业人员配备

４．５．１　本标准专业承包工程为独立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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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包括总承包模式下的专业分包工程。

４．５．２　在工程类别中，除地基与基础工程、防腐保温工程、装饰

装修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外，其余都归为其他

工程。

４．６　专业生产单位厂（站）专业人员配备

４．６．１　专业生产单位厂（站）包括混凝土、砂浆、装配式构件生产

厂（站），其生产的产品质量直接影响工程的最终质量，影响使用

者的生命安全。按照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加强装

配式建筑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管理的通知》（渝建科〔２０２１〕４７号）

相关要求，严格落实预制构件驻厂监造制度，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

起，未实施驻厂监造的预制构件一律不得进入施工现场；驻厂监

造单位应制定专项监造细则，开展预制构件生产全过程质量监

督，出具驻厂监造报告，并对监造行为和结果负责。

　　混凝土（砂浆）试验员是在混凝土（砂浆）生产过程中，从事原

材料和混凝土（砂浆）性能检测、生产与质量控制等工作的专业人

员，应具备混凝土（砂浆）原材料与质量控制、混凝土和砂浆配合

比、生产与质量控制、检验与评定等专业技能。

　　构件工艺员是在构件生产过程中，从事生产工艺编制以及生

产进度、成本、质量管理等工作的专业人员，应具备构件工艺设

计、生产方案编制、技术指导、过程管控、成本控制等专业技能，并

能够进行构件生产工艺设计，参与模具设计，能够进行成品构件

翻转、吊装、存放、运输工艺设计，能够运用ＢＩＭ 技术建立构件及

模具的深化模型，能够合理组织构件生产线流水施工等。

　　构件质量检验员是在构件生产过程中，从事材料试验、过程

质量管理、质量检验等工作的专业人员，应具备构件生产质量计

划、材料及设备质量控制、生产工艺质量管理、质量问题处置等专

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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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　根据对重庆市专业生产单位厂（站）调研情况，一般实际

生产年产量约为设计年产能的１／２～１／４；个别偏远区县的搅拌厂

（站）实际生产年产量偏低，主城区部分搅拌厂（站）实际生产年产

量可以达到设计年产能７０％左右。

４．６．３　具有交叉生产范围的专业生产单位厂（站），如装配式构

件生产厂（站）同时具有预拌混凝土生产能力，混凝土生产厂（站）

同时具有预拌砂浆生产能力，人员总数不得少于分别按混凝土、

装配式构件生产厂（站）计算总数的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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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技能人员配备

５．０．２　技能人员包括本单位或本单位全资（控股）的专业单位签

订劳动合同关系的技能人员；也包括与本单位控股股东出资控股

的专业作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关系的技能人员。

　　专业作业企业作为技能人员从业的合法载体，以作业班组形

式参与工程施工。施工总承包单位对项目工程质量安全和劳动

保障负总责，专业作业企业接受施工总承包单位的质量安全管

理，对分包范围内工程质量安全和劳务用工具体负责。

　　专业作业企业的技能人员应经技能培训合格，具备相应的技

能水平；专业作业企业负责人和各工种班组长必须具有中级工以

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以下技能人员可计入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单位的技能人员

数量。

　　１　与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单位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并由总

承包、专业承包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技能人员；

　　２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单位出资成立的全资专业作业企

业的技能人员；

　　３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单位出资控股５０％以上的专业作

业企业的技能人员（专业作业企业股东中至少有１人为总承包、

专业承包单位管理层人员）；

　　４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单位出资控股５０％以上的装配式

部品构件工厂（站）的技能人员（装配式部品构件工厂（站）股东中

至少有１人为总承包、专业承包单位管理层人员）；

　　５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单位的控股股东个人出资控股

５０％以上的专业作业企业的技能人员。

５．０．３　为贯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１２部门《关于加快培育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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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建市〔２０２０〕１０５号）文件精神，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制

定工作的通知》（建办市〔２０２１〕２９号）要求目标：２０２５年，力争实

现在建项目施工现场中级工占技能工人比例达到２０％、高级工以

上等级技能工人占技能工人比例达到５％，初步建立施工现场技

能工人配备体系。２０３５年，力争实现在建项目施工现场中级工占

技能工人比例达到３０％、高级工以上等级技能工人占技能工人比

例达到１０％，建立施工现场所有工种技能工人配备体系，全面实

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目标。结合重庆当前实际，中级工以上

等级占比以施工总承包单位一级企业为标准，特级企业适当上

浮，其他企业相应下浮；施工单位技能人员配备数量尚应按照《建

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２２号）相关要求

执行，在新资质标准出台后，按新资质标准执行。

　　为激发技能人员和企业对职业技能水平提升的积极性，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制定工作的

通知》（建办市〔２０２１〕２９号）要求，在配备标准中明确不同等级工

人之间相应的代换计算方法，在计算工人配备时，高等级技能工

人可按一定比例代换低等级技能工人。结合重庆市技能人员技

能水平，技能人员配备中不同技能等级的人员数量可以进行换

算，１名中级工可以折算为２名初级工，１名高级工可以折算为６

名初级工，１名高级技师可以折算为８名初级工，则１名高级工可

以折算３名中级工，１名技师可以折算６名中级工或３名高级工，

１名高级技师可以折算为１０名中级工或６名高级工或３名技师。

５．０．４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

备标准制定工作的通知》（建办市〔２０２１〕２９号）要求，根据本地区

工程建设管理和技能人员技能实际水平情况，按照工作目标及项

目类型、规模和实施阶段，制定相应的配备标准，明确施工现场技

能工人占工人总数比例及不同工种、技能等级工人配备比例要

求。本表的比例确定是结合重庆当前实际，以中型工程为标准，

１４



重
庆
工
程
建
设

大型适当上浮，小型工程相应下浮，中级工以上技能人员比例应

逐年提高，确保２０２５年，实现在建项目施工现场中级工占技能工

人比例全面达到２０％以上，高级工以上等级技能工人占技能工人

比例全面达到５％以上，初步建立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体系。

５．０．５　打胶工是在施工现场，按照打胶工艺和检验标准，使用工

具及设备完成打胶过程中的材料准备、基层处理，打胶、刮胶和检

验等工作的人员。

　　预埋工是在生产厂（站），根据构件的预埋工艺和检验标准，

使用工具及设备完成预埋过程中的材料准备、放线定位、安装固

定和校准检验等工作的人员。

　　内装部品组装工是按照设计图纸、内装部品组装工艺和检验

标准，使用工具及设备完成内装部品组装过程中的管道敷设、支

撑搭设、内装部品组装和检验等工作的人员。

　　构件制作工是在生产厂（站），根据构件的生产工艺标准，进

行预制构件模具组装、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工作的人员。

　　钢筋加工配送工是在生产厂（站）或钢筋加工配送中心，按照

设计图纸及生产要求，使用自动数控设备和信息化管理手段完成

成型钢筋加工和配送的人员。

５．０．７　５．０．６～５．０．７　装配式预制构件生产厂（站）具有钢筋加

工生产线的，装配式预制构件生产厂（站）有内装部品生产作业

的，应按表５．０．７配备技能人员，没有的可不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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